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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鼓浪屿建筑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!
!"#$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" 签定中英

# 南京条约$ "厦门成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%
西方列强为了在华获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

益"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势力"肆意掠夺资源"
抢占强租土地"企图使之成为长期侵占中国

的桥头堡! 他们把目光瞄准美丽的岛屿&&&
鼓浪屿"纷至沓来"在岛上划分各自的势力

范围"建立’ 公共租界( "使小渔村失去了往

日的平静% 构筑在鼓浪屿的欧)美)日等 !%
个国家的各式领事馆)教堂)洋行等建筑"作

为各国实力的象征"大多反映出所在国的建

筑特征%&$ 世纪 &$’%$ 年代华侨在鼓浪屿兴

建千余幢中西合璧私家别墅"使鼓浪屿有了

’ 万国建筑博览馆( 之美称%

一

鼓浪屿近代建筑的发展" 分 为 两 个 阶

段% 第一个阶段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"中

英签定* 南京条约$ "厦门被辟为通商口岸"
鼓浪屿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"成为西方列强

长期占有的理想目标% 自英国人在 (")) 年

建起第一幢西洋大楼+&&英国领事馆后"各

国势力相继踏上这座小岛" 抢占景色优美)
环境幽静的地方建造领事馆)教堂)学校)医

院)公馆等设施% 这些风格各异的欧陆建筑"
不仅代表着一种外来文化的渗透"也代表着

一种权力"是一个民族曾经征服另一个民族

的象征% *+,% 年"帝国主义列强胁逼清政府

将鼓浪屿辟为’ 公共租界( "嗣后又成立了

工部局"由列强组成的领事团开始控制岛屿

的行政司法管理权% 鼓浪屿是继上海租界之

后"外国势力在华开辟的第二处租借地% 这

时期建造的楼堂馆舍"主要是象征着列强殖

民统治的欧美建筑物"作为一种外来的建筑

文化"也同时包涵着殖民统治的苦难记忆%
鼓浪屿近代建筑的第二个发展阶段"是

旅外华侨参与市政建设的阶段% 从上世纪初

至二)三十年代"厦门正处于市政建设的时

期"也是国内外战争频仍)社会动荡不安的

时期" 许多旅居外国经商致富的闽籍华侨"
于是把厦门口岸作为投资的区域% 当时"鼓

浪屿凭其特殊的租界地位和良好的自然环

境" 使得大批华侨富商携带资金和建筑图

纸"纷纷在岛上购地置业% 据不完全统计"华

侨仅在 *-." 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的鼓浪屿

就建造了千余座风格各异)充满异国情调的

私人别墅住宅% 由于华侨曾接受中国传统文

化的薰陶"因而在他们大兴土木的过程中也

渗入了许多中式建筑的理念和风格% 例如"
有的在屋顶上采用中国传统的木构建筑形

式"有的在别墅里设置庭院"小桥流水"营造

出江南园林的优雅氛围"故以’ 身着洋装"头

戴斗笠( 来戏称这种中西合璧的建筑% 这些

林林总总)富丽堂皇的私家别墅群"遍布全

岛"掩映在风景如画的丛林之中"犹如一颗

颗镶嵌在鼓浪屿岛上的明珠"形成了一道道

亮丽的风景线"受到世人的注目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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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浪屿近代建筑!是厦门近代史的一个

缩影!也是厦门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" 厦

门市政府和原鼓浪屿区政府十分重视这份

具有历史#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的文化遗产

的保护!在上世纪 !" 年代!曾做了大量卓有

成效的保护工作!例如组织有关部门在岛内

调查近代建筑的保存情况!聘请天津大学设

计专业师生对一批重要历史风貌建筑进行

实地考察#测量!并整理#出版了有关著作!
编写形式多样化的宣传资料" 这些工作的开

展!为鼓浪屿近代历史风貌建筑走向法制化

管理轨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"

二

#""" 年 $ 月 $% 日!厦门市第十一届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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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

过了 !厦门市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

例"#以下简称!条例"$%并决定于 !""" 年 #
月 $ 日起正式颁布施行& !条例"的出台%标

志着厦门区域内的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有

章可循%有法可依%保护和管理工作得到了

进一步的加强& 该!条例"第三条规定%历史

风貌建筑是指 ’$%#% 年以前在鼓浪屿建造%
具有历史意义(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的

造型别致(选材考究(装饰精巧的具有传统

风格的建筑)* 此一规定有利于主管部门在

实际工作中的操作和规划* !条例"对历史风

貌建筑的认定工作也做出了相关规定%在第

五条中明确指出%’市规划部门应组织历史

文物+文化艺术(建筑规划(土地房产等方面

的专家和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%对历史风貌

建筑的认定及其保护规划进行鉴定(讨论, )
!条例"第九条规定’经审查同意认定为历史

风貌建筑的% 市规划部门应确认保护范围%
进行测绘登记%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和公布%
并设置历史风貌建筑标志, )!条例"为明确

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对象和保护层次%根据

建筑物所包含的历史(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不

同%区别对待%划分为两个不同等级的保护

级别% 即分为重点保护和一般保护两个类

别, 其保护级别的不同%保护的要求也有所

差异, !条例"第十一条规定%’列为重点保护

的%不得变动建筑原有的外貌(结构体系(基

本平面布局和有特色的室内装修%但建筑内

部其他部分允许作适当的变动-列为一般保

护的%不得改动建筑原有的外貌%但建筑内

部在保持原有结构体系的前提下%允许作适

当的变动, )
自!条例"实施以来%市规划主管部门已

会同文化(土地房产等职能部门认定%并经

市政府公布了 &! 幢重点历史风貌建筑保护

单位和 ’!( 幢一般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单位,
市(区两级财政共拨付 )"" 余万专项维修经

费%对一批濒临倒塌的重点历史风貌建筑保

护单位实施了抢救性维修%但更多年久未经

修缮的历史风貌建筑物正面临着维护资金

紧缺的现实问题,
根据!条例"第十七条规定%设立历史风

貌建筑保护专项资金的来源是.#一$ 市+区

财政专项拨款-#二$ 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

赠-#三$其他依法可以筹集的资金, !条例"
第二十二条还规定%/历史风貌建筑的修缮

经费%由业主负责%业主和使用人另有约定

的% 从其约定)%/业主承担修缮经费确有困

难的% 可向鼓浪屿区人民政府申请补助%鼓

浪屿区人民政府可根据历史风貌建筑保护

需要和业主经济困难的情况进行审批), 上

述条款体现了人民政府对业主的关心和支

持%减轻了业主的经济负担%同时也鼓励和

提高业主对维修历史风貌建筑的积极性,

三

长期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%具有厚实的

历史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文景观的地区%其

社会经济发展往往处于领先地位, 文化遗产

的保护状况如何%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

政府的重视程度有很大的关系, 厦门作为经

济特区%在保护历史风貌建筑的同时%应充

分打好/历史文化)这张牌来推动社会经济

的进一步发展%使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现

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% 相得益彰%并

由此提升厦门旅游城市的整体文化品味%吸

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和客商参与经贸+观光

活动%领略厦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无穷魅

力,
在过去一段时间里%厦门市政府在历史

风貌建筑保护方面虽然做了大量工作%但由

于保护工作涉及面广%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

许多困难%需要我们以创新的精神去拓宽思

路%并超越原有的旧框架, 为此%笔者认为还

需要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-
’+加大!条例"的宣传力度%充分利用广

播+电视+报刊+墙报等一切宣传手段%扩大

历史风貌建筑的社会影响%让民众+社会团

体组织以及国外爱国华侨来共同关注历史

!"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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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貌建筑的保护! 主管部门应加快制定保

护"维修规划和社团"个人捐款投资维修的

具体奖励"实施办法#以吸引更多的社会力

量和个人参与到这项意义深远的工作中来!
!" 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操作要提高到

一个新的层次! 鼓浪屿大批经鉴别"认定的

历史风貌建筑虽已通过地方立法确定为保

护的对象#在立法条文中也参用了国家$文

物保护法%的基本原则#但如果着眼于长远"
宏观的保护"利用目标#仍有必要通过评估"
筛选"审批#把其中具有特别重要历史意义"
艺术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划分等

次#进一步纳入$文物保护法%关于国家级"
省级"市县级等三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保护

的轨道! 例如#由华侨建于 !" 世纪 !" 年代

的海天堂构#是由五座建筑风格不同"规模

宏大的楼舍组成并在中轴线上附建门楼庭

院的中西合璧典型建筑群# 无论在规制"装

饰或保存现状方面均堪称为近代建筑之精

品! 又如&鹿礁路天主教堂"安海路三一堂"
鸡山路殷氏宅和位于环岛路畔的美国领事

馆旧址#不仅是本地区特具欧陆风情#能体

现西方建筑艺术特色的作品#同时也有助于

我们了解半殖民地统治时期西方建筑文化

介入本地区后对岛上建筑景观" 格局的影

响! 当然#把鼓浪屿从整体上列为一个历史

风貌建筑保护区# 无论在资金投入问题"建

筑物权属问题"管理维护问题以及城市建设

规划问题等方面#都将令我们在执法操作上

面临种种的困难#但如果我们采用一般保护

与重点保护相结合"地方立法保护与国家法

律保护相结合的方法#不失为一种现实可行

的思路!
#"$条例% 中关于接受社会组织捐款维

修的条文#或许可以作进一步的规定! 例如

对无业主的历史风貌建筑的维修#可以采取

谁出资维修谁使用的政策’仅限社会团体或

组织(#但使用应规定期限#不能无限期地使

用#这样做的结果是双方受益#有利于文物

保护目标及建筑物使用功能的双重兑现!

$"政府应鼓励"支持历史风貌建筑的业

主出资维修! 在实践中#当我们援用$文物保

护法%关于)谁使用#谁维修*的原则要求业

主投入维修资金的时候#往往会出现操作上

的障碍! 此外#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的业主

大部分又生活在海外#也给修护运作造成困

难! 因而#政府的主管部门应主动与业主联

系#做好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#鼓励业主出

资维修#对维修资金不足的#应酌情予以合

理的扶持&对特别有保护价值的严重受损建

筑物#政府部门则更应该在)修旧如旧*的限

制性维修中#加大资金支持的力度! 如果我

们已经确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#不下

决心做下去# 便无法达到立法保护的目标!
如果我们能在财政运作的许多方面力行开

源节流#珍惜纳税人的金钱#是完全可以做

到这一点的!
%"结合旅游项目#发挥人文景观的主体

作用! 由政府出资维修的重要历史风貌建

筑#经业主同意后#可辟为具备专题陈列展

示设施的文化场所或袖珍型家庭博物馆#利

用建筑自身的文化艺术内涵和丰富的文化

展示内容#吸引更多的游客驻足观赏+对一

般性的历史风貌建筑物#如果具备可行性和

合适条件的#则可考虑开辟为社区文化活动

中心或观光旅馆#使游客进一步在闲情逸趣

中体验历史风貌建筑的文化氛围#在提高区

内住民文化生活质量的同时#提高鼓浪屿作

为观光旅游圣地的文化品位!
&"对历史风貌建筑的维修#要强化检查

监督机制#要根据$条例%的要求进行严格的

审批监督! 维修工程应设立项目负责制#对

一部分重要的历史风貌建筑#在申报为国家

级"省级"市级保护单位之前#其维修操作仍

应按)不改变外观和基本布局"结构*的原则

进行! 但根据笔者所见#目前正在维修的几

处重点历史风貌建筑其形势不容乐观! 对此

# 我们不得不再次呼吁全社会来确立如下的

认识&当文物维修工作成为)建设性的破坏*
时# 当文物遗存在维修操作 !下转第 !" 页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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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失去原有的风貌和韵味

时!它的真正价值也就不复存在"
厦门鼓浪屿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!人文

景观和自然景观资源丰富!开发利用和保护

好先辈留下的文化遗产!对促进厦门社会经

济和旅游业的发展!提升城市的整体文化水

准和国际形象!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

意义" 当前的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已经取得

了阶段性成果!我们相信!在市委!市政府!
以及改制后的鼓浪屿风景区管委会的正确

指导下! 今后的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工作!
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"

可以避免给阴间的死者或他的儿孙们带来

厄运"
做完七旬的佛事后! 还有祭 百 日 的 活

动!俗称# 做百日$ !即在死者的百天祭日进

行除灵转红的祭祀活动!称为# 脱孝$ %

三!周年祭

亡者周年之时还要举行隆重的祭礼!俗

称& 做对年$ !这是整个丧葬礼仪的尾声!表

示丧事告终%

结语

上述闽南民间的丧葬仪俗!是在长期的

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史前土著居民的灵魂

崇拜与外来的多种信仰文化’宗教仪式特别

是汉文化中的丧葬制度相互影响下所形成

的" 当然!闽南特殊的山海环境和以海为中

心的社会经济文化也对民间的丧葬习俗的

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!例如闽南的丧葬礼仪

较之福建其他地区的礼仪其隆重程度’花费

之巨有过之而无不及!这是因为以海为家或

在海外讨生计的闽南人非常多!这些人生前

惦念家乡的亲人!如若有亲人去世!必定往

家中寄大笔钱为之办丧事!以表达自己不能

身体力行参加丧事的歉意" 死后他们所固有

的叶落归根的思想促使他们提前为自己准

备丧葬费用! 以便家人帮助其灵魂回归祖

地" 这就使闽南民间的丧葬礼俗少了些传统

等级观念的束缚!多了些适应社会各阶层需

求的特色祭祀仪式"
闽南民间的丧葬仪俗亦是人们& 侍死如

侍生$ 观念的深刻体现" 自新石器时代的土

著居民产生了灵魂的观念以来!人们就开始

关心人死后灵魂的居所" 孔子& 生事之以礼!
死祭之以礼!葬之以礼$ 的思想为丧葬礼仪

在民间普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" 三国两

晋时期佛教的传入!丰富了人们对灵魂所在

的天堂和地狱的想象!道教提出的西王母的

西天给了普通人死后能过上极乐生活的莫

大希望" 基于种种考虑!人们把丧葬仪式看

作洗清罪孽’脱离地狱’飞升天国’来世幸福

的关键所在!而且它还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命

运" 可以想见!在闽南这个自古就有信奉鬼

神传统的地区!& 吴越好鬼! 由来已久($
) * 厦门志+) 清道光十九年镌, , ! 人们对

鬼神和亡灵侍奉必定甚于对生人的侍奉!这

也正是闽南民间丧葬仪俗的特殊性所在%

注释"

!林国平’彭文宇* 福建民间 信 仰+ !福 建 人 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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